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申請須知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新創團隊積極拓展國際視野，由

本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辦理「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補助本市具潛力之創業團隊進駐國外加速器、參與國際創業活動或育成中心培訓計

畫，協助新創團隊與國際接軌，透過跨國多元創意交流，建立國際資源網絡，期冀將其產品或

服務推向國際市場，特訂定本須知。 

 

二、申請資格 

（一）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於本市完成登記且登記未滿五年之公司或商業，不含所在地登記

於本市之外國公司。 

（二）公司或商業申請參加本計畫之人員(以下簡稱團員) 以四人為限，該團員須為其公司或

商業之經營團隊或專職聘僱人員。 

 

三、補助類別及補助內容 

（一）本須知補助類別如下： 

1. 參與在國外舉辦之國際性創業活動或創業競賽。 

2. 進駐位於國外之創業加速器或育成中心。 

3. 參與國外創業加速器或育成中心提供之培育課程或相關訓練。 

（二）本須知補助內容如下： 

1. 本計畫單一申請案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五十萬元，補助計畫經費科目包

括機票、進駐費、學費、門票及攤位費等支出科目，各申請單位每年度以申請兩案

為限，每一申請案提報計畫內容不得重覆，且以未接受其他政府機關重複補助者為

限。 

2. 本須知補助項目僅限於前目機票、進駐費、學費、門票或攤位費等項目，在本局核

定補助總額內，補助經費得採全額補助。 

3. 前目補助項目內容不包括硬體建築、設備採購等資本門支出及技術研發之材料費用。

經本局核定之補助費用，由受補助單位於出國時先行墊付。 

4. 第二目所定機票費用以本須知之機票費補助金額表所定為核給上限（如附件一），覈

實報銷。 

5. 本須知所稱國際性創業活動或創業競賽，係指可供三個國家以上的新創公司參與之

創業活動或創業競賽，其內容包括創業資金媒合、新創公司產品展示、創新創意模

式發掘或協助新創公司在其他國家發展等。 

 

四、申請期限及補助期間 

每年度受理之申請時間及補助期間，由本局公告之。公告期間屆滿，補助款仍有結餘者，本局

得再次公告受理申請。 

 

五、申請方式 

（一）申請單位應於受理申請期間內依申請應備文件表（如附件二）規定，檢附申請應備文件

及電子檔光碟片向本局申請。資格不符或檢附文件不齊全經本局限期補正仍未補正者，

不受理其申請。 

（二）申請文件中之佐證資料如為影本，需加蓋申請單位及負責人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六、審查 

（一）本局得聘請專家學者至少六人組成審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經本局通知，申請單位應派

員到場以英文簡報說明，未到場簡報者駁回其申請。但申請單位經徵選入選本局認可之

加速器、育成中心，或經其他認證、競賽、篩選等方式獲得參與創業活動之機會者（如

附件三），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出席審查委員以書面審查方式辦理給分，無須到場

簡報。 

（二）出席審查委員應依審查作業方式（如附件四）進行審查，並由本局依審查會議決議核定

補助名單及補助金額上限。 

（三）審查會議之決議應有審查小組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並以共識決議方式為之。 

（四）申請單位提出之回饋事項有助於提昇本府形象，或曾參與本局創業相關補助計畫及課程、

於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有傑出表現者，應於申請時併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審查小組於

審查時，得酌予加分。 

（五）申請案件經審查後由本局以函文通知申請單位並公告於網站。 

 

七、計畫變更 

（一）經本局審查核定之計畫，如發生其預定行程期間調整或取消、團員名單變更，或因主辦

單位而發生之活動名稱或地點改變等事項，受補助單位應於其計畫執行前二十日依申請

變更計畫內容應備文件表（如附件五）規定檢附申請應備文件報請本局同意。 

（二）本局就前款受補助計畫之變更是否符合原補助目的，得為准駁或調整原補助金額之決

定。 

（三）受補助計畫之變更，受補助單位未依第一款所定期限函報本局或檢附文件不齊全經本局

限期補正仍未補正者，本局得不受理其變更申請。 

（四）受補助單位未經本局同意即予變更補助計畫之實施者，本局得酌減補助金額或不予補

助。 

（五）經本局依第二款規定核准變更之受補助計畫，倘受補助單位未依第一款所定期限向本局

提出申請者，由本局記點一點，累計滿二點者，本局得對該單位停止受理申請補助一至

三年。 

（六）受補助計畫之變更申請，以一次為限。 

 

八、申請撥款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預定歸國日，往後推算三十日內（若遇年度終了，應於該年度十二月二

十日(含)前），檢附下列文件紙本及電子檔光碟片各一份，向本局辦理核銷（如附件六）：  

1. 請領申請書。 

2. 核准通知函影本。 

3. 出國報告書。 

4. 經費支出明細表（含外幣匯率證明）。 

5. 受補助項目經費之支出原始憑證（含填寫支出憑證清冊、黏貼憑證表及支出機關分

攤表；單據抬頭之名稱須與受補助單位名稱相同）。 

(1) 機票：須符合本計畫之機票規範並檢附以下文件。 

A. 機票票根正本或電子機票。  

B.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 

支付票款之文件。 



C. 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

明。 

(2) 門票、學費、進駐費。 

6. 領據（具領人名稱須與受補助單位名稱相同）。 

7. 撥入帳戶之存摺影本（帳戶名稱須與受補助單位名稱相同）。 

8. 至少三篇影像紀錄（含圖說）、每月八百字以上出國心得短文之證明文件。 

（二）屆期未辦理核銷者，不予補助。 

（三）應備文件如有欠缺者，本局將以書面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撥款。 

（四）受補助項目經費結算若需換算匯率，須檢附受補助者購入外幣水單證明，無銀行水單證

明者，則依出國前一工作日臺灣銀行即期賣出匯率為依據辦理報支。若換算金額含小數

點，則採無條件捨去。 

（五）請領補助款時，所檢附支出原始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

出用途，及明列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六）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 

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七）本補助款所衍生之相關稅捐及其他費用由受補助單位自行負擔。 

九、應配合事項 

（一）受補助單位於出國期間須定期回傳影像紀錄（含圖說）至少三篇，且於出國期間每月繳

交八百字以上出國心得短文一篇(不足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若有違反之情事，

將酌以扣減補助款百分之三十。 

（二）受補助單位須參與本計畫相關之成果發表會、創新創業活動講座或其他相類性質活動。 

（三）受補助單位須配合本局辦理每季輔導追蹤調查、問卷調查表或徵文（即受補助單位執行

本計畫之活動經驗分享）。 

（四）受補助單位所提出之相關成果文件須無償提供本府使用於各項成果發表、展示、宣傳、

網站及分享會使用。 

（五）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六）受補助單位於補助計畫執行期間（包含核銷完成前）均應符合本須知第二點之資格。 

（七）受補助單位未經同意，不得以本府、本局或其他類似之名義進行不當宣傳，或為其他使

人誤導、混淆、或其他涉及法律責任之行為。 

（八）受補助單位非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取消出國計畫，本局得視情節輕重對該單位停止 

受理申請補助一至三年。 

（九）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通

知限期繳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款；屆期不繳回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1. 檢送之申請文件、執行成果報告、產品、營運模式或相關附件有隱匿、虛偽、造假

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等不實情事。 

2. 補助經費未依核定用途支用或其他有虛報、浮報之不實情事。 

3. 檢附不實之支出憑證辦理核銷。 

4. 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計畫進度落後情節重大。 

5. 其他違反本須知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十）受補助單位如有前款各目所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受理申請補助一至三

年。 

（十一） 本計畫所定之申請項目、申請期限及補助期間，本局得隨時調整或修改之，本局並



保有本計畫內容與活動時程變更及解釋之權利。若有其他未盡事宜，依本府及其他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服務窗口 

（一）請郵寄或親送服務窗口「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工商服務科」﹝地址：臺北市市 

府路 1 號 1 樓北區；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4542、6498﹞。 

（二）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專人親送者應於當日下午五點前送達，並以收文所載日期為準，

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一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 

機票費補助金額表 

      國際機票                                               (單位：新臺幣元) 

艙等（經濟艙）及各地區限額（往返） 

北美東：每人 65,000 元 

北美西：每人 55,000 元 

南美洲：每人 80,000 元 

東亞、南亞：每人 20,000 元 

亞西、紐澳：每人 45,000 元 

歐、非：每人 70,000 元 

 

 

備註： 

1. 各地區範圍及主要國家如下，未列出者以本局核定為準： 

(1) 北美東區：包括美國與紐約、休士頓及加拿大與渥太華等城市所處相同之美東與

中西部時區等地區，以及瓜地馬拉等中美洲國家。 

(2) 北美西區：包括美國與舊金山、丹佛及加拿大與西雅圖等城市所處相同之太平洋

與山地時區等地區，以及墨西哥。 

(3) 南美洲區：包括一般南拉丁美洲 13 國。 

(4) 東亞、南亞區：包括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 

(5) 亞西、紐澳區：包括蒙古、印度、印尼、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南太平洋地區，及

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與阿拉伯地區等。 

(6) 歐、非區：包括一般歐洲與非洲國家，及以色列、土耳其、俄羅斯、白俄羅斯及

中亞五國等。 

2. 申請單位應依上開表列金額編列經費支出明細表（如附件八），並檢具附件二所列

文件向本局申請補助。 

  



附件二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 

申請應備文件表 

次序 文件名稱 內容 

一 申請表 1 份﹝格式如附件七﹞。 

二 營運計畫書１份 

� 各該填列內容如下： 

1. 公司名稱。 

2. 公司組織與成員職掌、簡歷。 

3. 技術／成品／服務簡介（請描述內涵及其應用，如技術來源、

成品歷史、特性等）。 

4. 市場概況（目標市場、產品優勢、競爭產品現況等）。 

5. 營運模式與國際市場進入規劃（未來行銷策略產品定位、價

格策略、行銷通路等）。 

6. 待輔導項目及需求（行政、技術、資金、管理、行銷等）。 

三 出國計畫書 1 份 

� 各該填列內容如下： 

1. 公司名稱。 

2. 參與之創業活動名稱及該活動簡介。 

3. 參與該創業活動之目的或考量。 

4. 本次創業活動之具體實施內容或相關規劃及執行期程。 

5. 預定行程表。 

6. 預期效益。 

7. 同意配合事項：  

(1) 同意配合本局填覆問卷調查表或徵文活動（即受補助單位

之活動經驗分享），俾有助於推展本計畫之公共效益。 

(2) 同意參與本局舉辦之成果發表會、創新創業活動講座或其

他相類性質活動，提供出國參與創業活動之經驗供臺北市

市新創團隊學習與分享。 

四 
經費支出明細表 

(申請用) 

1 份﹝格式如附件八；其中機票費編列標準詳見附件一﹞。 

五 申請單位證明 

� 應檢附下列文件：（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1. 申請單位之公司登記證明書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1 份。 

2. 出國團員之員工僱傭契約或勞保紀錄證明影本 1 份。 

六 
佐證資料 

(非必備文件) 

� 申請單位得檢附下列資料：  

1. 已取得創業活動參與資格之證明（符合本須知第六點第一款

但書規定之申請單位，倘於申請時提供其取得創業活動參與

資格之證明予本局，無須至計畫審查會議進行簡報）。 

2. 申請單位之獲奬經歷證明或其它足資證明專業造詣之文件。 

七 電子檔光碟片1片 

� 光碟內容包括： 

1. 上開申請書、營運計畫書、出國計畫書及經費支出明細表等

文件之電子檔，且電子檔應以開放文件格式（*.odt）或

word(*.doc 或*.docx)格式繳交。 

2. 公司登記證明書、營利事業登記證或佐證資料等證明之掃描

電子檔。 

八 其他經本局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附件三 

本 局 認 可 之 創 業 加 速 器 、 育 成 中 心 、 活 動 、 競 賽 列 表 

一、 加速器及育成中心 

單位名稱 地點 

500 Startups 矽谷(美國) 

Alchemist 舊金山(美國) 

Amplify LA 洛杉磯(美國) 

Angelpad 舊金山(美國) 

Chicago New Venture Challenge 芝加哥(美國) 

MuckerLab 聖莫尼卡(美國) 

StartX 帕羅奧圖(美國) 

Techstars 科羅拉多州(美國) 

Y Combinator 矽谷(美國) 

Coin X 矽谷(美國) 

Founders Space 矽谷(美國) 

Joyful Frog Digital Incubator 新加坡 

Microsoft Ventures Accelerators 西雅圖(美國) 

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 矽谷(美國) 

Wearable World 矽谷(美國) 

 

二、 活動及競賽 

活動名稱 

ECHELON 

TECH IN ASIA 

Disrupt  

Web Summit 

SLUSH 

IDG DEMO Show 

Seedstars World 

 

  



附件四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 

審查作業方式 
一、 審查項目 

 評審項目 配分 

（一） 創業團隊競爭力 

45 

1 產品或商業模式創新程度（配分 10） 

2 國際市場可行性（配分 10） 

3 市場規劃完整性（配分 10） 

4 新創公司投資價值（配分 10） 

5 團隊組成（配分 5） 

（二） 團員競爭力 

15 1 英文簡報能力及表達能力（配分 10） 

2 專案執行力（配分 5） 

（三） 出國計畫完整度 

35 
1 

申請單位提報所參與活動、競賽、課程或進駐育成中心之適切

性（配分 10） 

2 出國計畫目的與預期效益（配分 15） 

3 出國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配分 10） 

（四） 

回饋事項：（依本須知第六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單位提出

之事項有助於提昇本府形象，或曾參與本局創業相關補助計畫

及課程、於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有傑出表現者，應於申請時併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審查小組於審查時，得酌予加分。） 

5 

 合計 100 

二、 審查方式 – 總評分法 

(一) 審查委員就申請案件之資料、評審項目逐項討論後，各審查委員依

上述之評審項目，分別就各案填寫評分表之個別項目評分，交由本

局承辦人員計算個別團隊之平均總評分（計算至整數，小數點以下

第一位四捨五入），該平均總評分即為審查總表上之「評分」，審查

總表上之評分未達80分者不得列為補助對象。 

(二) 為考量公平合理運用社會資源，應經出席審查委員以共識決方式決

定「補助名單」及「補助金額上限」。 



附件五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 

申請變更計畫內容應備文件表 

次序 文件名稱 內容 

一 變更申請書 1 份﹝格式如附件九﹞。 

二 
變更後 

出國計畫書 1 份 

� 各該填列內容如下： 

1. 公司名稱。 

2. 參與之創業活動名稱及該活動簡介。 

3. 參與該創業活動之目的或考量。 

4. 本次創業活動之具體實施內容或相關規劃及執行期程。 

5. 預定行程表。 

6. 預期效益。 

三 核准通知函影本 1 份﹝即受補助計畫之授益處分書影本﹞。 

四 
變更後 

經費支出明細表 

1 份﹝格式如附件十﹞。 

五 電子檔光碟片1片 

� 光碟內容包括： 

1. 上開變更申請書、變更後出國計畫書等文件之電子檔，且電

子檔應以開放文件格式（*.odt）或 word(*.doc 或*.docx)

格式繳交。 

2. 核准通知函之掃描電子檔。 

六 其他經本局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附件六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 

申請核銷應備文件表 

次序 文件名稱 內容 

一 請領申請書 1 份﹝格式如附件十一﹞。 

二 核准通知函影本 1 份﹝即受補助計畫之授益處分書影本﹞。 

三 出國報告書 1 份﹝格式如附件十二﹞。 

四 
經費支出明細表 

(請款用) 
1 份﹝格式如附件十三﹞。 

五 支出原始憑證 

� 應檢附支付憑證如下：  

1. 機票：須符合本計畫之機票規範﹝如附件十四﹞。 

A. 機票票根正本或電子機票。  

B.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

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C. 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

所開立之搭機證明。 

2. 門票、攤位費、學費或進駐費。 

六 支出憑證清冊 1 份﹝格式如附件十五﹞。 

七 支出機關分攤表 1 份﹝格式如附件十六﹞。 

八 黏貼憑證表 1 式﹝格式如附件十七﹞。 

九 領據 1 份﹝具領人名稱須與受補助單位名稱相同；格式如附件十八﹞。 

十 申請單位存摺影本 1 份﹝帳戶名稱須與受補助單位名稱相同﹞。 

十一 影像紀錄（含圖說） 3 篇﹝執行計畫之影像紀錄，含文字說明及照片﹞。 

十二 出國心得短文 出國期間內應每月提供 800 字以上出國心得報告予本局。 

十三 電子檔光碟片1片 

� 光碟內容包括： 

1. 上開請領申請書、出國報告書、經費支用明細表等文件之電

子檔，且電子檔應以開放文件格式（*.odt）或 word(*.doc

或*.docx)格式繳交。 

2. 上開影像紀錄之照片電子檔、核准通知函之掃描電子檔。 

十四 其他經本局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附件七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申請書 

基 

本 

資 

料 

公司名稱(中文全名)  

公司名稱(英文全名)  

統一編號  成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負責人 
 電話  

E-mail  

聯絡人  

電話 (O)             (分機) 

手機  

傳真  

E-mail  

預計出國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日 

參與活動／機構名稱 
 

 

申請補助類別 

� 參與在國外舉辦之國際性創業活動或創業競賽。 

� 進駐位於國外之創業加速器或育成中心。 

� 參與國外創業加速器或育成中心提供之培育課程或相關訓練。 

申請補助總金額 新臺幣          元 

團 

員 

名 

單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中文) 
 

電話  

(英文) E-mail  

(中文) 
 

電話  

(英文) E-mail  

(中文) 
 

電話  

(英文) E-mail  

(中文) 
 

電話  

(英文) E-mail  



獲 

獎 

紀 

錄 

競賽／計畫名稱 年度 名次／獲補助情況 

   

   

注

意

事

項 

1. 申請單位經徵選入選本局認可之加速器、育成中心，或經其他認證、競賽、篩選等方

式獲得參與創業活動之機會者（如申請須知附件三），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本局

審核後，由審查小組以書面審查方式辦理給分，無須到場簡報。 

2. 應備證件均須檢附紙本及電子檔光碟片各 1 份，其中營運計畫書及出國計畫書電子檔

須採開放文件格式（*.odt）或 word(*.doc 或*.docx)格式繳交；佐證資料如為影本，

須加蓋申請單位及負責人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3. 營運計畫書及出國計畫書內文採中文撰寫，標楷體 12 號字、單行間距；各項標題採

標楷體加粗，大小不限；總頁數各以五頁為限。 

4. 應備證件請依順序排列，並於申請書等資料左側以上下裝訂兩針。 

切 

結 

事 
項 

1. 受補助單位如有違反下述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通知限期繳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款；屆期不繳回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受理申請補助一至三年。 

(1) 申請文件、執行成果報告、產品、營運模式或相關附件有隱匿、虛偽、造假或侵犯

他人智慧財產權等不實情事。 

(2) 補助經費未依核定用途支用或其他有虛報、浮報之不實情事。 

(3) 檢附不實之支出憑證辦理核銷。 

(4) 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計畫進度落後情節重大。 

(5) 其他違反本須知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2. 申請單位同一出國計畫已獲本計畫補助，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此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公 司 名 稱 ：                              （請蓋章） 

                   負 責 人 ：                                  （請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 

經費支出明細表(申請用) 

項目 項次 班次 單價 人數 小計 認列單位 

機票 

1-1 台北→舊金山 / 舊金山→台北   
 北市府產發局 

 ＸＸ公司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門票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2-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進駐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3-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攤位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4-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學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5-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補助計畫 

總經費 
總計(新臺幣) XXX,XXX 元 

 

補  助  計  畫  經 費 分 攤 

 
金額（新臺幣） 占總經費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款   

（請填寫公司名稱）自籌款   

合計  100% 

注意事項： 
1. 本計畫經費科目之編列，僅限於機票、門票、進駐費、攤位費及學費等 5個費用科目。 
2. 如換算匯率後所得之金額含小數點，則採無條件捨去。 



附件九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變更申請書 

基 

本 

資 

料 

公司名稱(中文全名)  

公司名稱(英文全名)  

統一編號  成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負責人 
 電話  

E-mail  

聯絡人  

電話 (O)             (分機) 

手機  

傳真  

E-mail  

出國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日。 

參與活動／機構名稱  

核定函日期文號  

核定補助金額上限  

變 

更 

事 

項 

變更前 變更後 

  

變 

更 

理 

由 

 



注

意

事

項 

1. 經本局審查核定之計畫，如發生其預定行程期間調整或取消、團員名單變更，或因主

辦單位而發生之活動名稱或地點改變等事項，受補助單位應於其計畫執行前二十日，

檢附應備證件紙本及電子檔光碟片各 1 份，且應備證件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章須與原

申請書相符。 

2. 應備證件請依順序排列，並於變更申請書等資料左側以上下裝訂兩針。 

切 

結 

事 
項 

1. 受補助單位如有違反下述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通知限期繳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款；屆期不繳回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受理申請補助一至三年。 

(1) 申請文件、執行成果報告、產品、營運模式或相關附件有隱匿、虛偽、造假或侵犯

他人智慧財產權等不實情事。 

(2) 補助經費未依核定用途支用或其他有虛報、浮報之不實情事。 

(3) 檢附不實之支出憑證辦理核銷。 

(4) 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計畫進度落後情節重大。 

(5) 其他違反本須知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2. 申請單位同一出國計畫已獲本計畫補助，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此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公 司 名 稱 ：                                       （請蓋章） 

           負 責 人 ：                                      （請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 

變更後經費支出明細表 

項目 項次 班次 單價 人數 小計 認列單位 

機票 

1-1 台北→舊金山 / 舊金山→台北   
 北市府產發局 

 ＸＸ公司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門票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2-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進駐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3-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攤位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4-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學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5-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補助計畫 

總經費 
總計(新臺幣) XXX,XXX 元 

 

補  助  計  畫  經 費 分 攤 

 
金額（新臺幣） 占總經費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款   

（請填寫公司名稱）自籌款   

合計  100% 

注意事項：如換算匯率後所得之金額含小數點，則採無條件捨去。 



附件十一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請領申請書 

基 

本 

資 

料 

公司名稱(中文全名)  

公司名稱(英文全名)  

統一編號  成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負責人 
 電話  

E-mail  

聯絡人  

電話 (O)             (分機) 

手機  

傳真  

E-mail  

出國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      日 

參與活動／機構名稱  

核定函日期文號  

核定補助金額上限 新臺幣        元 

團 

員 

名 

單 

姓名 職稱 聯絡方式 

(中文) 
 

電話  

(英文) E-mail  

(中文) 
 

電話  

(英文) E-mail  

(中文) 
 

電話  

(英文) E-mail  

(中文) 
 

電話  

(英文) E-mail  



注

意

事

項 

1. 申請單位經徵選入選加速器、育成中心，或經其他認證、競賽、篩選等方式獲得參與

創業活動之機會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本局審核後，由審查小組以書面審查方

式辦理給分，無須到場簡報。 

2. 應備證件均須檢附紙本及電子檔光碟片各 1 份，其中營運計畫書及出國計畫書電子檔

須採開放文件格式（*.odt）或 word(*.doc 或*.docx)格式繳交；佐證資料如為影本，

須加蓋申請單位及負責人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3. 營運計畫書及出國計畫書內文採中文撰寫，標楷體 12 號字、單行間距；各項標題採

標楷體加粗，大小不限；總頁數各以五頁為限。 

4. 應備證件請依順序排列，並於申請書等資料左側以上下裝訂兩針。 

切 

結 

事 
項 

1. 受補助單位如有違反下述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通知限期繳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款；屆期不繳回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受理申請補助一至三年。 

(1) 申請文件、執行成果報告、產品、營運模式或相關附件有隱匿、虛偽、造假或侵

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等不實情事。 

(2) 補助經費未依核定用途支用或其他有虛報、浮報之不實情事。 

(3) 檢附不實之支出憑證辦理核銷。 

(4) 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計畫進度落後情節重大。 

(5) 其他違反本須知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2. 申請單位同一出國計畫已獲本計畫補助，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此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公 司 名 稱 ：                              （請蓋章） 

                   負 責 人 ：                                  （請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二 

出國報告書 

一、 出國報告書採開放文件格式（*.odt）或 word(*.doc)格式繳交，封面格式請見次頁。 

二、 內文採中文撰寫，標楷體 12 號字、1.5 倍行高，各項標題採標楷體加粗，大小不限。 

三、 出國報告內容規畫模版如下： 

(一) 摘要（200-300 字） 

(二) 出國目的 

(三) 出國行程 

(四) 獲得效益 

(五) 出國心得 

(六) 產品或營運計畫修正 

(七) 臺北市創業政策規劃建議 

四、 為避免出國報告因影像檔案過大以致檔案大小影響存取，影像解析度以低解析度處理為原

則。 

五、 國外攜回之重要文件相關資料，得影印掃描成 pdf 檔，附加於正文之後。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 

（公司名稱）出國報告書 

 

 

 

 

 

參與活動／機構名稱： 

 

出國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公司名稱：                    （請蓋章） 

 

負責人：                      （請蓋章） 

 

出國團員：                    （請親簽） 



附件十三 

經費支出明細表(請款用) 

項目 項次 班次 單價 人數 小計 認列單位 

機票 

1-1 台北→舊金山 / 舊金山→台北   
 北市府產發局 

 ＸＸ公司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門票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2-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進駐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3-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攤位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4-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學費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小計 認列單位 

5-1    
  

  

總計(美金)   

總計(新臺幣)   

補助計畫 

總經費 
總計(新臺幣) XXX,XXX 元 

 

補  助  計  畫  經 費 分 攤 

 
金額（新臺幣） 占總經費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款   

（請填寫公司名稱）自籌款   

合計  100% 

注意事項： 

1.如換算匯率後所得之金額含小數點，則採無條件捨去。 

2.如核銷之經費單據(Invoice/發票/收據)以國外貨幣計價，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 

3.如核銷之經費單據為國外公司開立之發票，其單據內容應加註中文翻譯。 



附件十四 

機票補助規範 

一、本計畫受補助團員出國班機應符合以下規範： 

(一) 出國、返國或轉機一律搭乘往返二地直接或最短航程之本國籍班機之經濟（標準）座（艙）

位。 

(二) 轉機等候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若有以下情事，可填具申請書敘明理由（如附表）： 

(一)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已售滿。 

(二)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 

(三) 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四) 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運。 

(五) 其他特殊情況。 

三、出差人員交通費之報支，機票部分，應檢附下列單據： 

(一) 機票票根及電子機票。 

(二)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三) 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 

四、不依前列規定辦理者，其購票機票之價款，不予核銷。 

五、機票補助附表 

（申請人）出國機票特殊事項敘明申請書 

本人因下列原因以致機票項目不合上述第一點規範： 

□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已售滿。 

□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 

□ 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 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運。 

□ 其他特殊情況： 

 

 

本人確因上述情事致機票項目不合上述第一點規範，若經查證後有不實之處，願將補助款

項全額退回。 

申請人 (請親簽) 

申請單位  (請核章) 

 



附件十五 

 

 

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 

支出憑證清冊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補助金額：                                       

支出憑證自第       號起至第      號止共       張 

 

 
 

預算科目 金    額 憑證編號 

   

   

   

合    計   



附件十六 

 

 
 
 
 
 
附註： 
1.本表由承辦人員依據相關支出機關分攤支付款項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

調整本表格式使用。 

（公司名稱） 

支出機關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  攤  金  額（新臺幣元） 分攤基準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款     

(公司名稱)自籌款     

      

      

合              計     
承辦 
人員 

 
 

主辦會計人員 
或其授權代簽人 

 負責人或 
其授權代簽人 



附件十七 

（公司名稱）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憑 證 編 號  

 

憑證 

編號 

預算科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工作計畫 用 途 別

           

 

經 手 人 會 計 負 責 人 

   

（ 黏 貼 憑 證 線 ）  

說明： 

1.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 

2.本用紙除「憑證編號」及「預算科目」兩欄由會計部門填列外，其餘各欄由經辦核銷

工作之事務人員填列。 

3.本用紙憑證黏貼線上端有關人員核章欄，得視各機構經理財務工作之實際分工程序自

行增列。 

4.凡提供參考之附件，如不能同時黏貼，則記明某號憑證之附件，按號另裝成冊一併附

送，並於憑證簿封面註明上開另裝附件若干件。 

5.本用紙由有關人員順序核章後，送會計部門辦理經費核銷手續，月終由會計部門彙總

裝訂成冊，依規定程序辦理。 
6.各單位主管請於騎縫處核章。 



附件十八 

領據 

茲領到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參與「臺北市補助創業團隊出國參與創業計畫」

經費新臺幣（總補助金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確

實無誤。 

此  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公司名稱：                                         （請蓋印鑑章）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請蓋章） 

主辦會計：                                             （請蓋章） 

登記地址： 

通訊地址：  

匯款金融機構及分支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戶名(應與存摺戶名一致)： 

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